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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然”，在“道德自然”中是一种哲学上的存在意义，道德自然含有作为存在者的自然和作

为存在的自然之含义，道德自然就是对“为什么要讲道德”的终极回答。自然神圣、自然美好、自然有力

和自然而然使自然成为道德自然。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理性判断道德自然的基本凭借。通过它，人类在空间

或时间中建构自己的道德生活和美好生活，并通过时间或空间来实现道德生活与美好生活的对接，从而实

现了对道德自然的基本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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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自然层次就是“道德自然”。道德自然就是对“为什么要讲道德”的终极回答。

但作为道德自然的基础概念，“自然”到底具备什么样的内涵?从自然到道德自然的判断过

程中，究竟是什么促成的转化?此外，道德自然毕竟不是道德生活本身，那么，道德理性又

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它，以使这种依据成为一种现实的道德建构?对以上疑问的解答

需要从三个维度出发：什么是自然?自然为什么能成为道德的依据?自然又是如何成为道德

的依据? 

一、“道德自然”的“自然”棍念 

“自然”，在“道德自然”中是一种哲学上的存在意义。作为“存在”，海德格尔的解读

使它出现了历史上的两种解释：一是“存在者”，海德格尔认为历史上对“存在”的解释其

实都是对“存在者”的解释；二是“存在”，海德格尔认为惟有他的解释才是对“存在”本

身的解释。如果用自然哲学的术语来表示，那就是“自然界”与“自然”的区别。在海德格

尔的理念中，传统自然哲学所追问的不是“自然”，而是“自然界”：回答的不是“自然界”

怎样，而是“自然界”是什么。他认为作为存在的“自然”是优于“自然界”的，因为任何

“存在者”首先必须存在，然后才能是既定的“存在者”。但我们不能依此否定了作为存在

者的自然界的意义。如果没有作为存在证明的“自然界”的存在，人类经验也就无从捕捉“自

然”的意义。 

按海德格尔的解释，自然首先是一种存在。它规定了自然界存在的可能、意义与规律，

揭示了自然界存在的本性与依据；自然其次也是一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它体现了存在者存

在的模样和运行方式，反映出存在者存在的意义与规则。特别是当人类理解力还没有领悟“存

在”意义的自然的时候，向“存在者”意义的自然模仿道德的存在方式，构建道德的根基就

显得尤为必要了。 

    1.作为存在者的自然 

作为自然界意义的“自然”都是相对于人类而言的概念。“它或者指事物及其所有属性

的集合所构成的整个系统，或者指未受到人的干预的本然之物”[1]。这主要是因为对人类的

理解不同所造成的两种相对性结果：一是相对于人类精神而言的自然物质；二是相对于人类

行为而言的自然状态。 

相对于人类精神而言，自然就是一切事物的总和，就是人类精神所能认识到的一切。“在



它之外的东西不存在而且也不能存在，因为在这个巨大的整体之外是什么也不能有的”[2]。

这是一种作为存在者之整体的自然观念，它是作为人类精神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不需要人

类意识的加工，而只是作为一种实在的存在物而展现。“自然包括任何的存在，是一切存在

的总和”[3]。但这种自然却是人类精神加以判断和确认的结果，人类意识总是希望从它的存

在形态、结构和演变中寻找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所谓自然，我们是指一切实在的东西，

即一切在空间和时间上确定的东西”[4]。石里克就是用空间和时间的观念来对自然加以把握

的。人类本身也属于自然的一个部分。所以，马克思提出对自然做“人本身的自然”和“人

周围的自然”[5]的理解。在人类意识的视野中，人自身同样也只是自然物，需要人类精神来

把握它的存在方式和意义。 

相对于人类行为而言，自然就是一种非社会状态。这种自然状态区别于人事或世俗状态。

在后者中，“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成为了自然的主宰，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制定道德要求

和规范，虽然它有时候用人类的理性来把握自然的精神，但这种把握都只可能是一种模仿，

在杂乱无章的人类生活面前，相对“自然”些罢了。“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到

了人的手里就全坏了”[6]。在卢梭的眼中，造物主就是一种存在者的自然，人类需要模仿而

不是违背自然的生存方式。曹永国比较充分地描述了这种自然状态下的人的性质：自然之人

是自足的，这种自足是一种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平衡；自然之人是徽散的，享受着真正动物般

的快乐；自然之人是没有美德，但又是善的，这是一种没有价值取向的自然自足；自然之人

几乎就是动物，但他却有自由的意志力和自我完善的能力。所以，相对于人性分裂和异化的

社会人而言，自由就是人的自然[7]。这样的自然状态不仅存在于对世俗社会之前的回味中，

也存在于对世俗后社会的期盼中。 

    2.作为存在的自然 

在威廉斯所著的《关键词》中，自然除了“物质世界本身，可包括或不包括人类”外，

它还有“某个事物的基本性质与特性：支配世界或人类的力量”等两个重要的意义 [8]。其实，

自然不仅是“某个事物”，更主要的是“整个事物”的基本性质与特性。既然是基本性质或

特性，那自然也就成了支配世界或人类的力量了。这种“自然”就是存在意义的“自然”，

它规定了存在物存在的理由和方式。 

在古希腊，自然概念的词根的意思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然而然地生长、涌现”，

赫拉克利特把这一演化过程赋予“逻各斯”的意义。自然与规律或规则联系起来了，“‘自然’

最简单和最古远的意义，正就是从作为一条原则的表现的角度来看的物质宇宙”[9]。在我国

古代，“自然”的最初含义也是本来如此，自然而然的意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

法自然”[10]。在老子哲学中，道是宇宙万物、社会人生的本原，而“道”却是以“自然”

为最终依据的，即宇宙万物，包括人类都要顺应自然的本性和法则。 

“自然”概念有两个基本特点：首先是“自”，就是“自己”，它本性如此，自己有如此

而不如彼的力量，无须再假定一个自然的动力因(efficiency cause)去解释发生在自然之中的

变化。其次是“然”，就是“如此”，它是万事万物存在和运动的本性，是一切现象的最后根

据。符合这两个基本特征的都是作为存在意义的“自然”，虽然它不一定用“自然(nature)”
来表示。比如汉语词汇中的“天”、“天理”、“天道”、“公理”，英语词汇的“自然法”等都

符合作为“存在”的“自然”意义
①
。 

二、自然何以成为道德自然 

当我们把道德的最后判断标准和理由交付自然
②
，并称这种自然为道德自然的时候，问

题就产生了：自然何以成为道德自然的?或者说，人类凭什么让自然来为自己的道德立法?
在人类理性面前，这个问题可以从三方面作答：第一是自然的神圣性；第二是自然的美好



(善)；第三是自然的力量。 

1.自然神圣 

上面所分析的三类自然概念，都是一种相对性的概念。相对于人类精神也好，相对于

人类行为也好，相对于人类生活状态也好，都反映了人类意识对某种现实道德状态的厌弃，

对某种理想道德状态的期盼与回味。因为人类生活是具体的、世俗的，所以，这种期盼与回

味中的自然势必是抽象的。惟有抽象，它才具有被崇拜的可能，具有反思与改造人类具体道

德生存状态的可能。从这一点来说，自然其实是一种人类道德生活的标准。对于任何一个道

德标准，我们都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一个适当的道德标准吗?“能够确切地归之于任

何崇拜对象的力量和智慧，都能出现在衡量崇拜对象的适当标准之中，并且因为对于任何有

限的可辨别的对象来说，总可以想象出某一更有力量和更有智慧的力量，所以任何有限的对

象总要比另一个可以想象存在着的对象更少值得崇拜”[11]。所以对于人类意识判断中的道

德最高标准而言，它必须是抽象的，抽象得让人类的智力和体力难以彻底琢磨和征服。自然

在这里恰当地充当了这种角色。 

2.自然美好 

人类道德的最大功能在于过一种美好生活，“自然”的出现使这种美好产生了终极的范

本和目的。我们说，正是因为自然是美好的，或者说是善的，它才有资格来为人类的道德立

法。那么，自然是何以表现它的美好或善的呢? 

存在者的自然都是作为一种美好的秩序范本而具有道德意义，教育就是引导儿童“分有”

和“参与”这种自然的。在第一类自然中，自然就是一切事物所具有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

状态具有三个特征：首先，它是一种以生命的维持、生长、发育和演化为主要内容的活生生

的系统；其次，系统中的每种存在物都是作为个体而相互关联，整体的意义是系统中每个个

体所共同赋予的。即每个个体都有平等的存在权利：第三，系统是一种动态的生存状态。系

统中的每个存在物都不断地参加整个系统的演化过程。在过程中，每个存在物都是作为一定

的功能角色而存在的。“天人相分”也好，“天人合一”也好，都是笼罩在这里自然的光亮中。

在第二类自然中，自然就是区别于人为状态的构想。这种构想下的自然体现的是一种宇宙生

命的和谐秩序，它相对于人世间的好生活而言，是一种纯粹的好生活。这种自然是哲学家的

理性建构起来的，人类的行为永远只能模仿、接近自然，而无法达到它。自然的存在意义就

是让人们来效仿它。《理想国》也好，《乌托邦》也好，都是在参与这类自然的建构。 

存在意义的“自然”先于“自然界”而存在，但自然界却能找出自然的本性，这个“找”

的过程就是人类运用理性去发现和把握的过程。黑格尔说得好：“知识所应研究而用概念来

把握的，就是现存于自然界中的现实理性；它不是呈现在表面上的各种形态和偶然性，而是

自然界的永恒和谐，即自然界的内在规律与本质”[12]③。存在意义的自然克服了自然界太过

于具体的缺点，它把一切生活所呈现的虚伪、伪劣、丑陋等等都归于自然界的现象，而唯把

高尚、美好、舒适等都归于自然的本质。人类应该遵照自然的本质要求来生活与行动，就因

为它是美好的。 

    3.自然有力 

美好的东西不一定能成为现实的东西，除非它自身就带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迫使现实

的人们不得不按照它的要求来布置自己的生活。于是，这就带来了它的第三点特性，也是道

德自然之所以成立的第三点理由：自然是强有力的。自然的力度首先表现在它包容着人类的

生命，无论是存在者还是存在意义的自然，它都先于人类生命而出现，不仅如此，人类生命

又先于它而消亡，至少对于个体人而言是这样的。我们找不到任何一个与天同寿的人存在，

尽管与天同寿一直是人类的梦想。自然的力度其次表现在它对人类恶劣行为的惩罚上。如果



人类顺应自然规律办事情，自然会让人类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但人类如果违背自然规律办

事，终究就是南辕北辙，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然之所以是有力的，最后是因为人类是

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类本性是自然本性的一部分，那支配着自然的律法也是人类行为

应该遵守的律法，否则那就是对人类自身本性的一种违背。 

    4.自然而然 

尽管上述三个理由都是成立的，但理性却告诉我们，上述三个理由都无法各自自圆其

说。因为：首先，自然为道德立法的神圣性理由绝非仅仅来源于其概念的抽象，它的这种抽

象还必须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具体化。否则，太抽象的东西就会因为它的不可捕捉而不存在。

其次，尽管美好(善)能成为人类生活仿照的样本，但既然人类是因为美好(善)而模仿它的，

那就意味着人类在确定模仿它之前就有一个美好(善)的概念，而这就意味着美好先于自然而

存在；最后，自然有力也无法最终保证人类的道德指向。我们说因为讲道德的人是尊重自然

的，我们又说讲道德的人不是自私的，但这两个前提恰恰能推演出一个预料之外的结论：人

可能为了自私的需要而尊重自然，但却不道德。 

尽管如此，人类理性仍然把自然作为道德的终极理由和标准。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

方面的原因：首先，自然无论如何都是人类主观建构起来的一个概念。人类理性面对生活实

际的好与不好的时候，需要把一切美好的都赋予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仅需要是有力的，而

且也是美好的。虽然力量和美好本身就无法在同一个概念中兼得
④
。其次，之所以“自然”

充当了这个概念，其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自然概念自身的复杂性，所以它对人类的道德要求具

有巨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当人类把“存在”作为它的概念核心的时候，人类总是宣称它存

在于具体的“存在者”身上；当人类把“存在者”作为它的概念核心的时候，人类总是说能

从“存在者”身上找到它存在的理由。我们也期盼地发现，自然的巨大解释力能让它在不同

时间、不同地点与不同的道德原则表达相协调。最后，自然终究是作为协调道德与美好生活

的关系而出现的。遵从道德是一种德性，而牵引道德的又是一种好的生活。当人类的现实生

活无法让道德生活与美好生活联结起来的时候，自然恰逢其时地出现了。自然使人类的道德

生活变得理由充分起来，它为道德沦丧的社会寻找到一种替代的方式和理由，因为它认为现

实所出现的都是一种偶然，而美好生活却需要道德生活作为前提条件。自然，此时成为了道

德自然，它树立或维持了人们对道德生活与美好生活联系的有效判断。 

三、道德自然与时空 

可见，自然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在人类理性中，这种观念性的东西以相对性

获得自身概念的规定性，是一种外在于自己的存在。那么人类理性是借助什么样的方式来把

握这种相对性的观念存在，并通过它来探询和思考道德自然的呢?自然是外在于人自身的存

在，黑格尔说，“己外存在直接分裂为两种形式：首先是作为肯定的形式，它是空间：其次

是作为否定的形式，它是时间”[13]。可见，空间和时间是人类理性判断道德自然的基本凭

借。通过它，人类在空间或时间中建构自己的道德生活和美好生活，并通过时间或空间来实

现道德生活与美好生活的对接，从而实现了对道德自然的基本判断。 

1.空间的道德自然 

空间作为道德自然的肯定形式而出现，是自然的直接外在性抽象。空间是道德生活或者

美好生活的表达形式，但它的这种肯定又被空间内的群所否定。与自然一样，群也是一规定

性的概念，它的大小完全取决于人为的假定，而没有一种先在的差别。我们可以把特定的两

人组合称为群，也可以把一个国家或联合体内的人的集合称为群。空间中群是自为存在的，

群的存在导致了空间被分割成两种形式：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 

“群”的出现丰富了绝对空间的内涵。群作为规定性的概念，自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



首先，群的存在造成了空间的间断，由此，道德生活与不道德生活成了决然对立的画面。这

种对立不仅是群体道德生活范围的对立—我的道德生活能在多大范围内实现，也是美好生活

存在范围的对立一一我能与哪些人共享美好生活。其次，群的存在又使得空间得以连续。任

何相对空间都是有边界的存在，通过边界，内部生活世界同外部世界实现了道德对话与交换。

在交流与对话中，或者外部空间丰富了内部空间的道德与美好生活的内涵，或者内部空间扩

展了自己的道德与美好生活的范围。当然，更可能的情况是两者兼而有之，实现了“交感”

方式的存在
⑤
。“群”保证了相对空间的自足。所谓自足，指在相对的空间内，个体人或者群

体人具有自我组织和调控的能力，实现一种秩序的良好，从而实现道德和美好生活。在相对

空间内，这种组织与调控主要通过系统和结构来保证的。所谓“系统”，首先是“系”，即相

对空间内部的各个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其次是“统”，即各个体彼此联系从而构成

一个统一的道德生活或美好生活的共同体。相对空间之所以能形成一个系统，关键的原因是

系统内的个体相对于群体道德或美好生活而言，都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而这种功能又是通

过群的结构性特点来保证。结构性空间通常能做两种方式的判断：或者是纵向的层次性结构，

它体现的是空间内部各个体之间纵向的或垂直的有序关系，这种判断在中世纪后期成为了基

督教会和封建贵族解释社会和道德等级差别的理论依据；或者是横向的相互独立的和谐关

系，这种判断在近代又成了天赋人权，主张人性平等的理论依据。两种观点并非不能融合：

比如，相对空间内的个体，首先应该享有平等的生存和生活权利，但这种权利又是伴随着它

纵向的功能角色(比如单位的职工、家庭的成员)而同行的。道德生活就是如果相对空间内的

群体制度和个人理性能够保证上述关系的和谐存在，那这样的群体和个体就是体现道德自然

要求的公共社会和道德人。 

    2.时间的道德自然 

如果说空间是对道德或美好生活存在的一种肯定方式，那么“时间就是在存在的时候不

存在，在不存在的时候存在的存在”[14]，是对道德或美好生活的一种变易。时间如同空间一

样，也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在抽象的时间概念面前，自然物是有限的，所以服从于时间，具

有有限性：而自然本身作为一种真实的理念和精神，则不服从于时间，是永恒的。道德自然

的时间理念表现在自然物“人”身上，这种表现是通过时间的“持久性”而获得的。 

    现实事物本身的历程构成时间，无限持久的时间就是永恒性。永恒与时间是同步的，它

不是属于时间的开头与结尾部分。所以，在一种绝对理性所思考的美好生活和道德生活里是

没有时间概念的，即使存在时间概念，那也是一种永恒性质的存在。从这个前提来说，在美

好生活和道德生活里，时间既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概念。当人类超越现实(非)道德生活

秩序的时候，无非就是想追求一种时间永恒的美好生活和道德生活。时间的永恒性也是一种

规律性，这种规律是属于普遍性质的，它只有作为个体的生活过程才具有意义。 持久性赋

予了规律的个体道德意义。当个体人试图过道德生活的时候，他正在寻求的是一种生活的美

好。个体的这种道德生活通过时间概念与一种普遍的规律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完美的生活形

态，即美好生活的形态。持久性分解了永恒性的时间，从而时间实现了过去、现在、将来的

划分。这种划分如同空间的群一样，同样属于规定而非描述的性质
⑥
。尽管存在着对立的规

定性，但这变易的每个环节就其本身而言都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当道德自然通过时间的否定

形式来表达的时候，人类理性通常有两种矛盾的方式来实现对它存在方式的判断。 

第一种方式是进化。进化标志着人类的道德生活在过去与将来之间有着从不完善到完

善、从无序到有序、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向前进步的发展趋势。现在生活的意

义，那是作为过去的道德形式的否定而产生的。现实的道德努力就该具有现实和超越性的特

征。之所以应该现实，那是因为现在与未来之间存在着间断，而非一种永恒的统一；之所以

应该超越，那是因为未来的道德生活能保证与美好生活的绝对相应。近现代以来的道德理想

大都是以进化的方式认识道德自然的。 



第二种方式是退化。退化标志着人类的道德生活在过去与将来之间有着从完善到不完

善、从有序到无序、由复杂到简单、从高级到低级不断退步的下降趋势。但人类理性又认为，

人类有着挽救这种退化局面的能力。这种挽救需要通过现实的道德努力来实现，这种实现方

式既是一种回归，又是一种顺时。说它回归，那就是希望人类的现实道德生活能够回归到一

种最初的原始状态，在那种道德状态中实现道德生活与美好生活的统一；说它顺时，那是因

为它决非一种绝对的回归，而主张根据时代的特点，回归到真实的道德生活的自然状态，而

非原始生活本身。古典的道德理论一般都是以退化的方式来解释人类道德问题的。 

两种解释都能自圆其说，但放到一起却无法通行。我们不能对上述两种矛盾方式实行

非此即彼的理解，因为一种新的解释可能更符合道德自然的本来面目，那就是：道德生活在

时间的轨道内，并非一种进化或退化，它主要是一种道德范式的转移。也就是说，道德自然

是理性的产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文化背景中，人类对它的理解存在着理解范式的差别。

时间和空间的划分只是分析的方便，人类理性在道德自然判断的时候，更主要的是处于一种

杂揉状态。正是这种不同的杂揉状态丰富了人类道德理性判断的画卷。道德教育就是在道德

理性对道德自然的理解中实现的。 

                                                                                             

注释： 

①邓小军在《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中写道：“儒家的天道思想，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一致

地以天道、自然法为宇宙自然的形上本体，一致地以天道、自然法为道德性的终极存在，一致地以天道、

自然法为天斌人性的终极来源与终极依据。职此之故，儒家思想的天道于西方思想的自然性，乃具有本质

上的一致性。”(可参考：邓小军：《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

第 397 页。)当然，也有反驳的声音，如蒋庆在评论《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逻辑结合》一书时就主张：(1)

自然法与道德有很大的不同：自然法强调权利，道德则强调义务：自然法禁止他人加害于社会共同体成员，

道德则要求自己不加害于社会共同体成员；自然法为他人权益的获得提供支持和依据，道德则为自我人格

的完善提供支持和依据；自然法通过保护性的规定将他人应得之物给予他人，道德则通过让予性规范将自

己应尽的贵任完成；自然法通过外力请求(社会、政府、法院等)来实现道德目的，道德则通过行为自律来

实现道德目的；自然法规范的是社会共同体的生活，道德规范的则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行为：自然法是对

社会作“禁止侵权”的整体性要求，道德则是对个人作“履行义务”的个体性要求：自然法往往需要实定

法来帮助其落实，道德则不依靠法律而靠内心觉悟落实。由此可见，道德不具有自然法权利性、请求性、

社会全体性的特征，故道德不是自然法。(2)建立在形而上学上的普遍人性概念所依之人类理性具有局限性、

偏至性。建立在普遍理性上的人性概念之最大特征是把人从其历史性、文化性、传统性与现实性中抽离出

来，去掉其具体特殊的内容，使人变为一无历史、无文化、无传统、无特性、无现实内涵的抽象普遍之人，

再从这种抽象普遍之人的角度来看其人性。由于通过这种抽象作用人变成了一个普遍概念，由此而形成的

人性也变成了一普遍规定。但是，在政治生活中，人是具体历史文化中的人，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生

活在特殊的传统与现实中，而非生活在普遍的哲学体系与抽象的逻辑概念中，故其人性亦是具体历史文化

中渗透着特定传统内涵的人性而非抽象普遍的空洞人性。所以中国的道德哲学无法类比于西方的政治哲学

(可参见：蒋庆：《超越西方民主，回归儒家本源》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6/0110/article_ 282。

htm。发布时间 2006-01-10：又可见：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 5 月) 。 

②本研究认为，蒋庆比较出的自然法与道德、道德与政治的区别，虽然有中西思维习惯上的原巳但更多

的区别却是为比较而强行撕裂开的。自然法当然不是道德，如同天道也不是道德一样，但他们的不同并非

中西道德自然观上的不同。西方的“NATURE”或者中国的“天”，都只是道德的自然理由而己，虽然前者

更多的是法理意义而后者更多的是德性内涵。还有，蒋庆把道德等同于绝对律令，而忽略了道德与政治一

样都有实践判断的内涵，这显然误解了道德。实际上，当我们在区分自然法与天道等概念，分清道德与政



治领域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了他们共同的本体假设、终极存在方式、应然的理性假定以及实践的判断要求。 

③当然，也有论者认为道德恰恰是人类超脱于纯粹的自然物特别是动物的生存状况的显著特征。所以，

人类的道德不应该向自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则学习。这是有道德的，但超脱于纯粹的动物式生

存法则后的人类道德，所追求的无非又是人人平等的生存和发展权利。这种权利从何而来?从最初的“天赋

人权”到“原初状态”的设想，无不是来源于自然。也就是说，该论者在抛弃第一种道德自然观的同时，

又无意识地接纳了另外一种道德自然的观点。 

④这好比人们对上帝的评价：如果上帝是善的，那他就是无力的，因为他无力来解决人类的种种恶：如

果上帝是有力的，那他就不是善的。因为他的力量造就了人类的同时也造就了人类的恶。 

⑤福柯用“适合”、“仿效”、“类推”、“交感”阐释了事物相似性的四种主要形式。“适合、仿效、类推、

交感告诉我们，世界必须如何反省自身、复制自身、反映自身或与自身形成一个链条，以便物能彼此相似。”

在这四种形式中，适合表示两者空间的邻近，仿效意味两者映像的重复，类推暗含着全部的联系，而交感

则是“同化”的强求。参见福柯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年，第 35 页。 

⑥分析教育哲学家谢弗勒在《教育的语言》中认为教育的定义有三种：(1)规定性定义，指创制的定义，

即作者所下的定义。在同一著作中要求被界说的术语始终表示这种规定的含义：(2)描述性定义，指适当描

述被界说的对象或使用该述语的方法：(3)纲领性定义，它或明或暗地说明“事物应当是什么”。瞿葆奎主

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年，第 31-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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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l Nature: the Sacred Existence of Moral 

 

Xin Zhiyang 



(School of Education Scinc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Nature" and "Moral nature" is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existence meaning. Moral nature 

contains the meaning of as nature and as the natural meaning of existence. Moral nature is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y we need to follow the rule of moral. Nature is sacred, beautiful, and strong. These made 

nature moral nature. Space and time is humanity's basic natural moral judgment. Through it, human 

construct their own moral life and a better life in space or time. Through time or space, human achieve 

the docking of a better life and the moral life, thus achieving the basic judgment of moral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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